[bookmark: _Toc190124703]附件3
物业服务协议

甲方：河北师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乙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OLE_LINK94][bookmark: OLE_LINK93]甲方将位于河北师范大学裕华校区启智园学生公寓2-3号楼中间的平房（建筑面积231平方米）出租给乙方使用。租赁日期:自  年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。甲乙双方在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本协议。
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]第一条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：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2]1.承租房屋公共区域和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和维护；
2.承租房屋公共区域绿化养护服务、卫生清洁服务、公共秩序的维护服务；
3.装修审批、装修水电协调、装修安全管理与协调；
4.提供水、电、供暖服务。
5.涉及公共安全的禁止行为管理；
6.其他公共事务的管理、协调。
第二条 乙方责任与义务：
1.服从河北师范大学有关部门和甲方对装修、安全、卫生、治安、垃圾等方面的管理；
2.按3.9元/平方米/月的标准向甲方缴纳物业费，每年物业费  元，缴费时间与租金分阶段缴纳时间一致；
3.按河北师范大学制定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时间向提供部门缴纳水电费、供暖费；
4.维护承租房屋周边卫生，若因乙方经营产生的大规模垃圾由乙方自行清运。
第三条 甲方不承担责任的情况：
1.因不可抗力导致物业管理服务中断；
2.房屋本身存在固有瑕疵不影响乙方经营；
3.因维修养护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，暂时停水、停电、停止供暖、停止共用设施设备使用且甲方已提前告知乙方；
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14]4.非甲方责任和河北师范大学有关部门责任，出现停水、停电、停暖、通讯及其他共用设施设备运行障碍；
[bookmark: OLE_LINK19][bookmark: OLE_LINK20]5.乙方不遵守河北师范大学或甲方要求，导致河北师范大学或甲方采取相关措施。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第四条 甲方收缴乙方物业费的账号信息：
名称:河北师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:91130100693494882X
开户行:建行河北师大支行
银行账号:13001615270052500494
第五条 其他：
1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可另行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。
2.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，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3.本协议一式伍份，经甲乙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，甲方执四份，乙方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甲方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乙方法定代表人（签字画押）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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